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林雨紅 分機 54409



手冊第14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兒園申請補助前需注意幼生的申請資格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對象資格(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1.生理年齡滿2歲至學齡未滿5歲幼兒

2.幼兒設籍本市
且父母或監護人設籍本市滿半年

◎幼生最後設籍日期：110年11月15日
◎監護人最後設籍日期：110年5月15日
◎幼生與監護人「不同戶」或幼兒「寄居」他戶是
可以補助的!

3.就讀受補助要件的幼兒園



幼兒園申請補助總共4個步驟:分為3個梯次

手冊第89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兒園需注意補助作業送審期程及本局公告

請幼兒園於補助期程期間，隨時注意教育局網站公告

開放讓各校(園)於「幼生資料維護作業」檢查匯入幼生資料、幼兒園資料及收費
標準是否有誤，倘幼兒資料為「姓名」、「監護人姓名」、「戶籍地址」、「住
所地址」、「班別/班名」及「全日/半日制」等欄位有誤，請各校(園)自行於系
統修正，倘幼生資料為「家戶經濟屬性」、「身分屬性」等欄位或幼兒園匯款資
料及收費標準有誤，請填妥修正申請表，傳真至04-25274559，由本局協助修正。

全國幼生系統的
資料也需一致



幼兒園申請補助總共4個步驟:分為3個梯次

手冊第89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兒園需注意補助作業送審期程及本局公告

請幼兒園於補助期程期間，隨時注意教育局網站公告

1.老師在確認時，發現幼生胎次的資料不正確，或是沒有顯示怎麼辦?
請老師等到造冊以後，針對要申請弱勢加額補助的小朋友進行
胎次修正。

2.怎麼修正?修正的時間點?
老師拿到弱勢加額補助申請表，進入系統幫家長進行第一次的查
調，查調後印出第1張確認單，依據確認單上的內容請家長檢附
修正胎次的資料，經老師審認幼生的胎次，再進入系統點「修改」
，列印出第2張確認單，請家長簽名確認。



不同意
比對結果

家長
檢附資料

幼兒園
審查符合

列印
第2張確認單

幼兒園
進入系統修正

2

3

請老師針對家長檢附的
資料進行初步審核

胎次：檢附110年8月1日後含記事欄之戶籍資料

家戶年所得：檢附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不動產：檢附110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或全國財產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戶籍:家長須檢附最新一次異動之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附註欄位)



幼兒園申請補助總共4個步驟:分為3個梯次

手冊第89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兒園需注意補助作業送審期程及本局公告

請幼兒園於補助期程期間，隨時注意教育局網站公告



特殊身分幼生於系統造冊之梯次

手冊第20、24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兒園造冊前需注意特殊身分幼生

特教幼生 中低收入戶幼生 低收入戶幼生

公立幼兒園 第1梯次 不用申請 不用申請

非營利幼兒園 第1梯次 不用申請 不用申請

準公共幼兒園 第1梯次 不用申請 不用申請

私立幼兒園 第2梯次 第2梯次 第1梯次

「公立幼兒園之第2名以上子女/中低收/低收幼生」、「非營利幼
兒園之第3名以上子女/中低收/低收幼生」及「準公共幼兒園之中
低收/低收幼生」，因中央提供免費補助，無需再申請本市幼兒學
前教育補助。



感謝聆聽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學費補助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林雨紅 分機 54409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學費補助對象資格

手冊第14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生領取本市學費補助需符合3+3個條件

1.就讀私立幼兒園滿1個月幼生

2.未領取育兒津貼的家長

3.幼兒父母或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之綜合

所得稅率達20%者

每學期補助最高1萬5,000元

公立、準公共及非營利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

直接由教育部補助幼兒園，無需協助家長申請本方案學費補助



手冊第60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請私立幼兒園針對108年度綜合所得稅率達20%之家長進行學費補助申請作業

 

幼兒園名稱  班  級  

幼 兒 姓 名  
幼兒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一、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之「學費補助」自 108 年 8 月起轉銜由家長領取 2至 4 歲

育兒津貼，貴家長可先按以下流程圖檢視是否需申請本市學費補助。 

 

 

 

 

 

 

 

 

 

二、學費補助申請確認： 

□不需申請學費補助，並同意放棄申請學費

補助(無需閱讀以下學費補助標準說明及備註，並請

於下方欄簽名) 

□要申請學費補助(請仔細閱讀以下學費補助標

準說明及備註並簽名)   

 

2至 4歲育兒津貼 

 
已申請或領取中 

未申請 

經核定通過者

者且成功或持

續者 

因綜合所得稅率達
20%，被駁回申請者 綜合所得稅率

高於 20%者 
綜合所得稅率
未達 20%者 

政府每月撥付育兒
津貼，家長無需申請
學費補助 

可申請學費補助，並將此
表繳交給幼兒園 

請先至區公所申請育
兒津貼，家長無需申請
學費補助 

， 

可申請學費補助，
並將此表繳交給幼
兒園 

110學年度第 1學期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之「學費補助」申請表 

(本表僅限非準公共之私立幼兒園使用，並應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不 

申 

請 

者

，

請

直

接

簽

名 

要

申

請

者

，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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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閱

讀

後

簽

名 



手冊第60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請私立幼兒園針對108年度綜合所得稅率達20%之家長進行學費補助申請作業

三、學費補助標準說明 

 (一)學費補助對象：需符合以下規定 
(1) 生理年齡滿2歲至學齡未滿5歲的小朋友，且父母或監護人一方設籍本市滿半年

及幼兒設籍本市。 

(2) 就讀非準公共之私立幼兒園且幼兒父母(或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
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稅稅率達百分之20。 

 (二)學費補助額度：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15,000元。 
 (三)學費補助須由家長提出申請，因此，請家長勾選申請欄之選項，並於幼兒園指定

期限內繳回，以利園方協助後續申領事宜。 

備註 

一、 申請本項補助者，同意由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系統協助查調個
人資料。 

二、 申請單位將依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等相關
資料進行比對。 

三、 對於系統比對結果有疑義或查無資料時，家長須自行提供佐證資
料，以利地方主管機關採個案審核。 

四、 本項補助係以學期進行補助，倘已申領學費補助，又於學期中申領
育兒津貼者，將追繳學費補助款。 

五、 110學年度第1學期係查調家長108年綜合所得稅率為準，110學年度
第2學期係查調家長109年綜合所得稅率為準，倘貴家長108年綜合
所得稅率異動致未符本市學費補助資格者，敬請家長於110年9月至
幼兒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2至4歲育兒津貼。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或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幼兒園收件確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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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1學期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之「學費補助」申請表 

(本表僅限非準公共之私立幼兒園使用，並應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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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110

110

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108

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稅率需大於20%
才能申請本市
學費補助



107
年

108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監護人其中一方
稅率需大於20%
才能申請本市
學費補助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學費補助依比例計算

手冊第19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學費補助比例依幼生入園日期按比例計算

◎於110年8月1日至9月30日入園之幼生，學費補助最高1萬5,000元

◎於110年10月1日至11月15日入園之幼生，學費補助最高1萬元

◎於110年11月15日之後入園之幼生，不補助

1.學費補助依幼兒入園日期按比例計算補助款，說明如下：

2.學費倘低於15,000元，最高僅能以實際收費額度申請。

例：陽光幼兒園學費1萬2,000元，學費補助1萬2,000元。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學費補助申請流程

手冊第21、22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學費補助請幼兒園依照流程進系統查調



手冊第22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兒園送審資料請依手冊48頁順序裝訂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學費補助送審注意事項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學費補助系統操作

路徑:臺中市幼兒學前補助系統

https://kds.tc.edu.tw/TCME/ →學費補助專區→學費補助申請

https://kds.tc.edu.tw/TCME/


學費補助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學費補助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學費補助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學費補助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學費補助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學費補助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家長不同意確認單內容

家長須檢附最新一次異動之
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綜所稅率超過20%由區公所
(110年8月1日以後)或稅捐
稽徵機關發的核定通知



110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110

110

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108

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稅率需大於20%
才能申請本市
學費補助



107
年

108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監護人其中一方
稅率需大於20%
才能申請本市
學費補助



幼兒園
審查不符合

幼兒園
審查符合

1

2

家長不同意
比對結果

家長
檢附資料

幼兒園
審查符合

列印
第2張確認單

步驟2 幼兒園
進入系統修正



家長不同意
比對結果

家長
檢附資料

幼兒園
審查符合

列印
第2張確認單

步驟2 幼兒園
進入系統修正



1
2

3
4 5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審核表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1
2

3
4 5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6

7

8
9

步驟3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10

11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10

11



感謝聆聽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補助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林雨紅 分機 54409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補助對象資格

手冊第14、15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生領取本市弱勢加額補助需符合3+2個條件

家戶年所得70萬元以下

具低收及中低收身分

採計108年度綜合得稅資料

家戶年所得採計幼兒及其父
母或監護人合計之總額

不會採計幼兒與父母或監護人以外之他人

◎共同監護：幼兒+父母

◎單親且單一監護：幼兒+父或母

◎單親且共同監護：幼兒+父母

◎監護權移轉他人：幼兒+監護人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補助對象資格

手冊第14、15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生領取本市弱勢加額補助需符合3+2個條件

以上資格者，倘有以下情形之一，不可以申請!!

家戶擁有第3筆(含)以上不動產且其公告現值總額超過650萬元

家戶年所得70萬元以下

具低收及中低收身分

年利息所得超過10萬元

採計108年度綜合得稅資料

採計110年度財產資料歸屬清單

家戶年所得採計幼兒及其父
母或監護人合計之總額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弱勢加額補助申請流程

手冊第23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學費補助請幼兒園依照流程進系統查調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資格認定標準

手冊第26、27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申請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之家戶年所得認定標準

家戶年所得有以下情形函報本局審認

◎因領取人壽保險或年金保險給付，致採計年度之家戶年所得逾補助條件所定上限時
◎不動產依信託法辦理委託，家長為財產之受託人時
◎因代客領取公益彩券中獎獎金

幼生父母離異，惟監護權仍為共同監護，另一方失聯，無法取得其財
稅資料，請備齊下列資料函報本局協助向國稅局查調配偶財稅屬性

◎查調配偶財稅資料申請書
◎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具註記欄位)
◎配偶身分證號或居留證號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資格認定標準

手冊第26、27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申請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之不動產認定標準

不動產筆數以稅捐稽徵機關採計之筆數為計算基準

不動產為公同共有，為查驗不動產筆數未超過3筆(含)以上不動產且其
公告現值總額未超過650萬元，須檢具以下資料函報教育局審核

◎監護人及幼生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110年度財產資料歸屬清單
◎繼承系統表(向地政機關申請)

不動產依100年12月7日修正發布的社會救助法規定，所列未產生經濟
效益的土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個案審核後，得不列入計算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資格認定標準

手冊第26、27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申請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之幼生身分別特殊情形認定標準

家庭狀況為單親之幼生

◎110年8月1日以後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均須有記事欄)確認監護權
◎具監護權者與幼兒之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110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安置於寄養家庭

◎寄養家庭父母一方需設籍本市滿半年且幼兒需設籍本市
◎檢附寄養證明文件及未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幼兒就學(托)費用之書面切結證明文件

幼兒父母親居住外國致未有納稅資料者

◎提供服務機構出具之108年度全年薪資證明；無工作者以自立切結書認定
◎幼兒及其父母(或監護人或養父母)之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110年度財
產歸屬資料清單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資格認定標準

手冊第26、27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申請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之幼生身分別特殊情形認定標準

新住民(尚未取得我國國籍者)離婚或喪偶欲申請本方案補助者

◎倘符合新住民居留本市滿半年且幼兒設籍本市者，得申請本方案，須檢具下列相

關資料，另採個案資格審核：

1.幼兒之戶籍資料、幼兒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110年度財產歸屬資

料清單；另喪偶者須提供配偶之死亡證明書，離婚者須提供離婚證明文件

2.新住民之居留證影本、以居留證查調之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110

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3.實際負擔幼兒照顧費用證明(如:幼兒學費繳納收據、健保、醫療費用收據等)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資格認定標準

手冊第26、27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申請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之幼生身分別特殊情形認定標準

父母以外（如祖父、祖母、姑姑、叔叔）扶養人照顧者

◎監護權或其他證明文件或扶養證明文件
◎實際負擔幼兒照顧費用證明
◎檢具108年度的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110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幼兒父母一方為無身分證之外籍配偶

◎無戶籍一方之居留證影本、以居留證查調之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110

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有戶籍一方及幼兒之戶籍資料、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110年度財產歸

屬資料清單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補助額度

手冊第15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額度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補助額度（一學期）

經濟弱勢幼兒加額以本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所定可申領額度為基準

先申請中央補助後，再由本市補足差額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補助額度

手冊第19、20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額度以補差額方式辦理

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依家戶經濟屬性級距之補助額度領取

◎依本方案所定可申請額度為基準，先申請中央補助後，再由本市補足差額

就讀私立幼兒園家戶年所得30萬元以下之第1胎幼生：

= 本市幼兒學前教育額度(學費1,5000元+弱勢加額15,000元)-育兒津貼(3,500元*6)

= 本市補助家長9,000元

就讀私立幼兒園家戶年所得50萬-70萬元具特教身分之第3胎幼生: (第2梯次造冊)

= 本市幼兒學前教育額度(學費1,5000元+弱勢加額5,000元)-身心障礙幼兒就學補助
(7,500元)-育兒津貼(4,500元*6)

= 本市補助家長0元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補助額度

手冊第19、20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額度以補差額方式辦理

每人每學期領取之補助總金額，不得超過幼兒應繳交之收費總額

國光私立幼兒園學費：15,000元；雜費及代辦費(不包括交通費、延長照顧服務費、

保險費、家長會費及其他代辦費)：35,500元，家戶年所得30萬元以下之第1胎幼生於

11/1入園(就讀3個月)可領經濟弱勢加額補助說明：

a.原先經濟弱勢加額可申領額度=(15,000+15,000)-育兒津貼(3,500*6)=9,000元。

b.幼生繳交之雜費及代辦費=35,500元*3/6=17,750元。

c.實際經濟弱勢加額請領金額為9,000元。

中途入園及中途離園幼生實際可領補助額度

◎原先經濟弱勢加額可申領額度=原定學費補助及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中央補助額度
◎不可以超過中途入園(中途離園)該幼生所繳費用。



弱勢加額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不同意
比對結果

家長
檢附資料

幼兒園
審查符合

列印
第2張確認單

步驟2
幼兒園

進入系統修正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系統操作

路徑:臺中市幼兒學前補助系統

https://kds.tc.edu.tw/TCME/ →弱勢加額補助專區

https://kds.tc.edu.tw/TC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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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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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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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欄位，可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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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加額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弱勢加額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家長不同意確認單內容

a胎次：檢附110年8月1日後含記事欄之戶籍資料

b家戶年所得或利息收入：檢附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c不動產：檢附110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或全國財產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不同意
比對結果

家長
檢附資料

幼兒園
審查符合

列印
第2張確認單

步驟2
幼兒園

進入系統修正

1

幼兒園
審查不符合

幼兒園
審查符合



不同意
比對結果

家長
檢附資料

幼兒園
審查符合

列印
第2張確認單

步驟2 幼兒園
進入系統修正

2

3

請老師針對家長檢附的
資料進行初步審核

胎次：檢附110年8月1日後含記事欄之戶籍資料

家戶年所得：檢附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不動產：檢附110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或全國財產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戶籍:家長須檢附最新一次異動之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附註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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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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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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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
審查符合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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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 幼兒園
進入系統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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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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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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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注意事項



⚫ 幼兒園收費規定及家長繳費收據請依本局公告之收據樣

張範例加註說明。

⚫ 幼兒中途由A園轉B園者，為免影響幼兒請領補助權益，

除家長表明意願由B園申請，且二園確實協調無誤外，

原則由A園申辦補助，B園不再申辦。

手冊第27、105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補助款申請注意事項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申請注意事項(1/2)



手冊第27、28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補助款申請注意事項

⚫ 惟倘由公幼轉私幼者，因公幼入園時即免收「學費」，爰請由私幼

按收費退費標準申辦學費補助，並請留意各園期間仍需滿1個月始得

請領補助款。

⚫ 補助經本局審核通過者，請於7日內以書面通知(手冊第108頁)家長

(監護人)審查結果及可請領金額，倘家長(監護人)不服審查結果或

可請領金額，請於知悉審查結果2週內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送本局再行

審核，超過申復時間者恕不受理。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申請注意事項(2/2)



手冊第23、24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補助款發放注意事項

⚫ 各項學前教育補助於各梯次送審通過後，皆同時會於1個月內核發。

⚫ 幼兒園應就補助款撥付方式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 採預先扣繳者，得免轉撥款項，仍需請幼生家長(監護人)於請領清冊簽名或

蓋章，留園備查。

⚫ 未預先扣繳者，幼兒園應於本局撥付補助款後，將補助款立即轉撥予家長，

並請幼生家長(監護人)於請領清冊簽名(親簽)或蓋章。

⚫ 採整批匯款者，匯款清冊可代替已簽名之請領清冊，並請裝訂後留園備查。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發放注意事項(1/1)



手冊第30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補助款繳回注意事項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繳回注意事項

非營利、準公共及私立幼兒園

幼兒中途離園後，如確實至其他園所就讀者，則不需辦理繳回，但需請家長提供至其

他園就讀證明(如繳費收據影本)。

中途離園者且未到他園就讀及符合事假、病假及法定傳染病停課規定者，應依本市教

保服務機構收費退費辦法之退費基準辦理退費事宜，如申領補助額度未超過幼兒就讀

期間內實際繳交數額，其所退款項應優先自幼兒實際繳交部份退還，如已超過幼兒就

讀期間內實際繳交費用者，則屬補助款負擔機關，應至補助系統填報繳回補助款數額，

並歸還該筆溢發補助款項。



手冊第29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補助款繳回注意事項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繳回注意事項

公立幼兒園溢領補助款繳回處理方式

請於110年12月1日至12月10日及111年1月3日至1月14日至本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系統

產製繳回清冊，另請於款項說明欄註明繳回款項之補助項目全銜。

請至臺灣銀行公庫網填具「支出收回書」後辦理繳回，完成繳款後，請列印繳回清冊

逐級核章，將清冊正本及繳款單(正本)寄回本局備審；跨年度則應以「收入繳款書」

辦理繳回。



手冊第30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補助款繳回注意事項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繳回注意事項

私立幼兒園溢領補助款繳回處理方式

請於110年12月1日至12月10日及111年1月3日至1月14日至本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系統

產製繳回清冊

◎至銀行臨櫃匯款繳回溢發補助款項

匯款銀行：臺灣銀行豐原分行(銀行代碼0040303)

匯款帳戶：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金專戶

匯款帳號：0300-4506-5025

◎繳款完畢，列印繳回清冊逐級核章後，將清冊正本及繳款單(影本)寄回本局審核。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繳回系統操作

學費
補助款繳回

輸入金額+原因
儲存+列印

送出申請至教育局

3 4 該生為特教生，溢領補助款7,5007,500 5

6 7 8

修改+挑選

1

2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繳回系統操作

弱勢加額
補助款繳回

輸入金額+原因
儲存+列印

送出申請至教育局

1

2

3 4 該生屬性為30萬以下，第一胎幼生，
原可領取弱勢加額9,000，惟該生中途
離園，爰繳回1,500

1,500 5

6 7 8

修改+挑選



感謝聆聽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林雨紅 分機 54409



手冊第14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兒園申請補助前需注意幼生的申請資格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對象資格(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1.生理年齡滿2歲至學齡未滿5歲幼兒

2.幼兒設籍本市
且父母或監護人設籍本市滿半年

◎幼生最後設籍日期：110年11月15日
◎監護人最後設籍日期：110年5月15日
◎幼生與監護人「不同戶」或幼兒「寄居」他戶是
可以補助的!

3.就讀受補助要件的幼兒園



幼兒園申請補助總共4個步驟:分為3個梯次

手冊第89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兒園需注意補助作業送審期程及本局公告

請幼兒園於補助期程期間，隨時注意教育局網站公告

開放讓各校(園)於「幼生資料維護作業」檢查匯入幼生資料、幼兒園資料及收費
標準是否有誤，倘幼兒資料為「姓名」、「監護人姓名」、「戶籍地址」、「住
所地址」、「班別/班名」及「全日/半日制」等欄位有誤，請各校(園)自行於系
統修正，倘幼生資料為「家戶經濟屬性」、「身分屬性」等欄位或幼兒園匯款資
料及收費標準有誤，請填妥修正申請表，傳真至04-25274559，由本局協助修正。

全國幼生系統的
資料也需一致



幼兒園申請補助總共4個步驟:分為3個梯次

手冊第89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兒園需注意補助作業送審期程及本局公告

請幼兒園於補助期程期間，隨時注意教育局網站公告

1.老師在確認時，發現幼生胎次的資料不正確，或是沒有顯示怎麼辦?
請老師等到造冊以後，針對要申請弱勢加額補助的小朋友進行
胎次修正。

2.怎麼修正?修正的時間點?
老師拿到弱勢加額補助申請表，進入系統幫家長進行第一次的查
調，查調後印出第1張確認單，依據確認單上的內容請家長檢附
修正胎次的資料，經老師審認幼生的胎次，再進入系統點「修改」
，列印出第2張確認單，請家長簽名確認。



不同意
比對結果

家長
檢附資料

幼兒園
審查符合

列印
第2張確認單

幼兒園
進入系統修正

2

3

請老師針對家長檢附的
資料進行初步審核

胎次：檢附110年8月1日後含記事欄之戶籍資料

家戶年所得：檢附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不動產：檢附110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或全國財產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戶籍:家長須檢附最新一次異動之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附註欄位)



幼兒園申請補助總共4個步驟:分為3個梯次

手冊第89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兒園需注意補助作業送審期程及本局公告

請幼兒園於補助期程期間，隨時注意教育局網站公告



特殊身分幼生於系統造冊之梯次

手冊第20、24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兒園造冊前需注意特殊身分幼生

特教幼生 中低收入戶幼生 低收入戶幼生

公立幼兒園 第1梯次 不用申請 不用申請

非營利幼兒園 第1梯次 不用申請 不用申請

準公共幼兒園 第1梯次 不用申請 不用申請

私立幼兒園 第2梯次 第2梯次 第1梯次

「公立幼兒園之第2名以上子女/中低收/低收幼生」、「非營利幼
兒園之第3名以上子女/中低收/低收幼生」及「準公共幼兒園之中
低收/低收幼生」，因中央提供免費補助，無需再申請本市幼兒學
前教育補助。



感謝聆聽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學費補助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林雨紅 分機 54409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學費補助對象資格

手冊第14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生領取本市學費補助需符合3+3個條件

1.就讀私立幼兒園滿1個月幼生

2.未領取育兒津貼的家長

3.幼兒父母或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之綜合

所得稅率達20%者

每學期補助最高1萬5,000元

公立、準公共及非營利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

直接由教育部補助幼兒園，無需協助家長申請本方案學費補助



手冊第60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請私立幼兒園針對108年度綜合所得稅率達20%之家長進行學費補助申請作業

 

幼兒園名稱  班  級  

幼 兒 姓 名  
幼兒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一、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之「學費補助」自 108 年 8 月起轉銜由家長領取 2至 4 歲

育兒津貼，貴家長可先按以下流程圖檢視是否需申請本市學費補助。 

 

 

 

 

 

 

 

 

 

二、學費補助申請確認： 

□不需申請學費補助，並同意放棄申請學費

補助(無需閱讀以下學費補助標準說明及備註，並請

於下方欄簽名) 

□要申請學費補助(請仔細閱讀以下學費補助標

準說明及備註並簽名)   

 

2至 4歲育兒津貼 

 
已申請或領取中 

未申請 

經核定通過者

者且成功或持

續者 

因綜合所得稅率達
20%，被駁回申請者 綜合所得稅率

高於 20%者 
綜合所得稅率
未達 20%者 

政府每月撥付育兒
津貼，家長無需申請
學費補助 

可申請學費補助，並將此
表繳交給幼兒園 

請先至區公所申請育
兒津貼，家長無需申請
學費補助 

， 

可申請學費補助，
並將此表繳交給幼
兒園 

110學年度第 1學期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之「學費補助」申請表 

(本表僅限非準公共之私立幼兒園使用，並應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不 

申 

請 

者

，

請

直

接

簽

名 

要

申

請

者

，

請

依

序

閱

讀

後

簽

名 



手冊第60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請私立幼兒園針對108年度綜合所得稅率達20%之家長進行學費補助申請作業

三、學費補助標準說明 

 (一)學費補助對象：需符合以下規定 
(1) 生理年齡滿2歲至學齡未滿5歲的小朋友，且父母或監護人一方設籍本市滿半年

及幼兒設籍本市。 

(2) 就讀非準公共之私立幼兒園且幼兒父母(或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
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稅稅率達百分之20。 

 (二)學費補助額度：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15,000元。 
 (三)學費補助須由家長提出申請，因此，請家長勾選申請欄之選項，並於幼兒園指定

期限內繳回，以利園方協助後續申領事宜。 

備註 

一、 申請本項補助者，同意由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系統協助查調個
人資料。 

二、 申請單位將依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等相關
資料進行比對。 

三、 對於系統比對結果有疑義或查無資料時，家長須自行提供佐證資
料，以利地方主管機關採個案審核。 

四、 本項補助係以學期進行補助，倘已申領學費補助，又於學期中申領
育兒津貼者，將追繳學費補助款。 

五、 110學年度第1學期係查調家長108年綜合所得稅率為準，110學年度
第2學期係查調家長109年綜合所得稅率為準，倘貴家長108年綜合
所得稅率異動致未符本市學費補助資格者，敬請家長於110年9月至
幼兒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2至4歲育兒津貼。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或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幼兒園收件確認簽章  

 
要

申

請

者

，

請

依

序

閱

讀

後

簽

名 

要

申

請

者

，

請

依

序

閱

讀

後

簽

名 

110學年度第 1學期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之「學費補助」申請表 

(本表僅限非準公共之私立幼兒園使用，並應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不 

申 

請 

者

，

請

直

接

簽

名 

要

申

請

者

，

請

依

序

閱

讀

後

簽

名 



110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110

110

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108

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稅率需大於20%
才能申請本市
學費補助



107
年

108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監護人其中一方
稅率需大於20%
才能申請本市
學費補助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學費補助依比例計算

手冊第19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學費補助比例依幼生入園日期按比例計算

◎於110年8月1日至9月30日入園之幼生，學費補助最高1萬5,000元

◎於110年10月1日至11月15日入園之幼生，學費補助最高1萬元

◎於110年11月15日之後入園之幼生，不補助

1.學費補助依幼兒入園日期按比例計算補助款，說明如下：

2.學費倘低於15,000元，最高僅能以實際收費額度申請。

例：陽光幼兒園學費1萬2,000元，學費補助1萬2,000元。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學費補助申請流程

手冊第21、22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學費補助請幼兒園依照流程進系統查調



手冊第22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兒園送審資料請依手冊48頁順序裝訂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學費補助送審注意事項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學費補助系統操作

路徑:臺中市幼兒學前補助系統

https://kds.tc.edu.tw/TCME/ →學費補助專區→學費補助申請

https://kds.tc.edu.tw/TCME/


學費補助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學費補助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學費補助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學費補助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學費補助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學費補助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家長不同意確認單內容

家長須檢附最新一次異動之
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綜所稅率超過20%由區公所
(110年8月1日以後)或稅捐
稽徵機關發的核定通知



110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110

110

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108

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稅率需大於20%
才能申請本市
學費補助



107
年

108請家長檢附(以下擇1):

區公所110年8月1日以後

2至4歲育兒津貼核定通知書

2至4歲育兒津貼停止發放通知書

稅捐稽徵機關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監護人其中一方
稅率需大於20%
才能申請本市
學費補助



幼兒園
審查不符合

幼兒園
審查符合

1

2

家長不同意
比對結果

家長
檢附資料

幼兒園
審查符合

列印
第2張確認單

步驟2 幼兒園
進入系統修正



家長不同意
比對結果

家長
檢附資料

幼兒園
審查符合

列印
第2張確認單

步驟2 幼兒園
進入系統修正



1
2

3
4 5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審核表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1
2

3
4 5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6

7

8
9

步驟3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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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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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感謝聆聽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補助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林雨紅 分機 54409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補助對象資格

手冊第14、15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生領取本市弱勢加額補助需符合3+2個條件

家戶年所得70萬元以下

具低收及中低收身分

採計108年度綜合得稅資料

家戶年所得採計幼兒及其父
母或監護人合計之總額

不會採計幼兒與父母或監護人以外之他人

◎共同監護：幼兒+父母

◎單親且單一監護：幼兒+父或母

◎單親且共同監護：幼兒+父母

◎監護權移轉他人：幼兒+監護人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補助對象資格

手冊第14、15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幼生領取本市弱勢加額補助需符合3+2個條件

以上資格者，倘有以下情形之一，不可以申請!!

家戶擁有第3筆(含)以上不動產且其公告現值總額超過650萬元

家戶年所得70萬元以下

具低收及中低收身分

年利息所得超過10萬元

採計108年度綜合得稅資料

採計110年度財產資料歸屬清單

家戶年所得採計幼兒及其父
母或監護人合計之總額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弱勢加額補助申請流程

手冊第23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學費補助請幼兒園依照流程進系統查調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資格認定標準

手冊第26、27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申請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之家戶年所得認定標準

家戶年所得有以下情形函報本局審認

◎因領取人壽保險或年金保險給付，致採計年度之家戶年所得逾補助條件所定上限時
◎不動產依信託法辦理委託，家長為財產之受託人時
◎因代客領取公益彩券中獎獎金

幼生父母離異，惟監護權仍為共同監護，另一方失聯，無法取得其財
稅資料，請備齊下列資料函報本局協助向國稅局查調配偶財稅屬性

◎查調配偶財稅資料申請書
◎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具註記欄位)
◎配偶身分證號或居留證號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資格認定標準

手冊第26、27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申請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之不動產認定標準

不動產筆數以稅捐稽徵機關採計之筆數為計算基準

不動產為公同共有，為查驗不動產筆數未超過3筆(含)以上不動產且其
公告現值總額未超過650萬元，須檢具以下資料函報教育局審核

◎監護人及幼生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110年度財產資料歸屬清單
◎繼承系統表(向地政機關申請)

不動產依100年12月7日修正發布的社會救助法規定，所列未產生經濟
效益的土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個案審核後，得不列入計算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資格認定標準

手冊第26、27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申請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之幼生身分別特殊情形認定標準

家庭狀況為單親之幼生

◎110年8月1日以後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均須有記事欄)確認監護權
◎具監護權者與幼兒之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110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安置於寄養家庭

◎寄養家庭父母一方需設籍本市滿半年且幼兒需設籍本市
◎檢附寄養證明文件及未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幼兒就學(托)費用之書面切結證明文件

幼兒父母親居住外國致未有納稅資料者

◎提供服務機構出具之108年度全年薪資證明；無工作者以自立切結書認定
◎幼兒及其父母(或監護人或養父母)之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110年度財
產歸屬資料清單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資格認定標準

手冊第26、27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申請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之幼生身分別特殊情形認定標準

新住民(尚未取得我國國籍者)離婚或喪偶欲申請本方案補助者

◎倘符合新住民居留本市滿半年且幼兒設籍本市者，得申請本方案，須檢具下列相

關資料，另採個案資格審核：

1.幼兒之戶籍資料、幼兒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110年度財產歸屬資

料清單；另喪偶者須提供配偶之死亡證明書，離婚者須提供離婚證明文件

2.新住民之居留證影本、以居留證查調之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110

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3.實際負擔幼兒照顧費用證明(如:幼兒學費繳納收據、健保、醫療費用收據等)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資格認定標準

手冊第26、27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申請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之幼生身分別特殊情形認定標準

父母以外（如祖父、祖母、姑姑、叔叔）扶養人照顧者

◎監護權或其他證明文件或扶養證明文件
◎實際負擔幼兒照顧費用證明
◎檢具108年度的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110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幼兒父母一方為無身分證之外籍配偶

◎無戶籍一方之居留證影本、以居留證查調之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110

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有戶籍一方及幼兒之戶籍資料、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110年度財產歸

屬資料清單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補助額度

手冊第15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額度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補助額度（一學期）

經濟弱勢幼兒加額以本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所定可申領額度為基準

先申請中央補助後，再由本市補足差額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補助額度

手冊第19、20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額度以補差額方式辦理

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依家戶經濟屬性級距之補助額度領取

◎依本方案所定可申請額度為基準，先申請中央補助後，再由本市補足差額

就讀私立幼兒園家戶年所得30萬元以下之第1胎幼生：

= 本市幼兒學前教育額度(學費1,5000元+弱勢加額15,000元)-育兒津貼(3,500元*6)

= 本市補助家長9,000元

就讀私立幼兒園家戶年所得50萬-70萬元具特教身分之第3胎幼生: (第2梯次造冊)

= 本市幼兒學前教育額度(學費1,5000元+弱勢加額5,000元)-身心障礙幼兒就學補助
(7,500元)-育兒津貼(4,500元*6)

= 本市補助家長0元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補助額度

手冊第19、20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本市經濟弱勢加額補助額度以補差額方式辦理

每人每學期領取之補助總金額，不得超過幼兒應繳交之收費總額

國光私立幼兒園學費：15,000元；雜費及代辦費(不包括交通費、延長照顧服務費、

保險費、家長會費及其他代辦費)：35,500元，家戶年所得30萬元以下之第1胎幼生於

11/1入園(就讀3個月)可領經濟弱勢加額補助說明：

a.原先經濟弱勢加額可申領額度=(15,000+15,000)-育兒津貼(3,500*6)=9,000元。

b.幼生繳交之雜費及代辦費=35,500元*3/6=17,750元。

c.實際經濟弱勢加額請領金額為9,000元。

中途入園及中途離園幼生實際可領補助額度

◎原先經濟弱勢加額可申領額度=原定學費補助及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中央補助額度
◎不可以超過中途入園(中途離園)該幼生所繳費用。



弱勢加額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不同意
比對結果

家長
檢附資料

幼兒園
審查符合

列印
第2張確認單

步驟2
幼兒園

進入系統修正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經濟弱勢加額系統操作

路徑:臺中市幼兒學前補助系統

https://kds.tc.edu.tw/TCME/ →弱勢加額補助專區

https://kds.tc.edu.tw/TCME/


弱勢加額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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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加額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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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加額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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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加額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點選欄位，可見公式



弱勢加額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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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加額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弱勢加額
申請表

產生清冊
挑選
小朋友

列印
確認單

步驟1

家長不同意確認單內容

a胎次：檢附110年8月1日後含記事欄之戶籍資料

b家戶年所得或利息收入：檢附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c不動產：檢附110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或全國財產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不同意
比對結果

家長
檢附資料

幼兒園
審查符合

列印
第2張確認單

步驟2
幼兒園

進入系統修正

1

幼兒園
審查不符合

幼兒園
審查符合



不同意
比對結果

家長
檢附資料

幼兒園
審查符合

列印
第2張確認單

步驟2 幼兒園
進入系統修正

2

3

請老師針對家長檢附的
資料進行初步審核

胎次：檢附110年8月1日後含記事欄之戶籍資料

家戶年所得：檢附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不動產：檢附110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或全國財產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戶籍:家長須檢附最新一次異動之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附註欄位)



4

6
7

不同意
比對結果

家長
檢附資料

幼兒園
審查符合

列印
第2張確認單

步驟2 幼兒園
進入系統修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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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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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請領
清冊維護

列印學費補助
請領清冊

列印補助領據步驟3 列印請領審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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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注意事項



⚫ 幼兒園收費規定及家長繳費收據請依本局公告之收據樣

張範例加註說明。

⚫ 幼兒中途由A園轉B園者，為免影響幼兒請領補助權益，

除家長表明意願由B園申請，且二園確實協調無誤外，

原則由A園申辦補助，B園不再申辦。

手冊第27、105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補助款申請注意事項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申請注意事項(1/2)



手冊第27、28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補助款申請注意事項

⚫ 惟倘由公幼轉私幼者，因公幼入園時即免收「學費」，爰請由私幼

按收費退費標準申辦學費補助，並請留意各園期間仍需滿1個月始得

請領補助款。

⚫ 補助經本局審核通過者，請於7日內以書面通知(手冊第108頁)家長

(監護人)審查結果及可請領金額，倘家長(監護人)不服審查結果或

可請領金額，請於知悉審查結果2週內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送本局再行

審核，超過申復時間者恕不受理。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申請注意事項(2/2)



手冊第23、24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補助款發放注意事項

⚫ 各項學前教育補助於各梯次送審通過後，皆同時會於1個月內核發。

⚫ 幼兒園應就補助款撥付方式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 採預先扣繳者，得免轉撥款項，仍需請幼生家長(監護人)於請領清冊簽名或

蓋章，留園備查。

⚫ 未預先扣繳者，幼兒園應於本局撥付補助款後，將補助款立即轉撥予家長，

並請幼生家長(監護人)於請領清冊簽名(親簽)或蓋章。

⚫ 採整批匯款者，匯款清冊可代替已簽名之請領清冊，並請裝訂後留園備查。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發放注意事項(1/1)



手冊第30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補助款繳回注意事項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繳回注意事項

非營利、準公共及私立幼兒園

幼兒中途離園後，如確實至其他園所就讀者，則不需辦理繳回，但需請家長提供至其

他園就讀證明(如繳費收據影本)。

中途離園者且未到他園就讀及符合事假、病假及法定傳染病停課規定者，應依本市教

保服務機構收費退費辦法之退費基準辦理退費事宜，如申領補助額度未超過幼兒就讀

期間內實際繳交數額，其所退款項應優先自幼兒實際繳交部份退還，如已超過幼兒就

讀期間內實際繳交費用者，則屬補助款負擔機關，應至補助系統填報繳回補助款數額，

並歸還該筆溢發補助款項。



手冊第29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補助款繳回注意事項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繳回注意事項

公立幼兒園溢領補助款繳回處理方式

請於110年12月1日至12月10日及111年1月3日至1月14日至本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系統

產製繳回清冊，另請於款項說明欄註明繳回款項之補助項目全銜。

請至臺灣銀行公庫網填具「支出收回書」後辦理繳回，完成繳款後，請列印繳回清冊

逐級核章，將清冊正本及繳款單(正本)寄回本局備審；跨年度則應以「收入繳款書」

辦理繳回。



手冊第30頁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補助款繳回注意事項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繳回注意事項

私立幼兒園溢領補助款繳回處理方式

請於110年12月1日至12月10日及111年1月3日至1月14日至本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系統

產製繳回清冊

◎至銀行臨櫃匯款繳回溢發補助款項

匯款銀行：臺灣銀行豐原分行(銀行代碼0040303)

匯款帳戶：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金專戶

匯款帳號：0300-4506-5025

◎繳款完畢，列印繳回清冊逐級核章後，將清冊正本及繳款單(影本)寄回本局審核。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繳回系統操作

學費
補助款繳回

輸入金額+原因
儲存+列印

送出申請至教育局

3 4 該生為特教生，溢領補助款7,5007,500 5

6 7 8

修改+挑選

1

2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補助款繳回系統操作

弱勢加額
補助款繳回

輸入金額+原因
儲存+列印

送出申請至教育局

1

2

3 4 該生屬性為30萬以下，第一胎幼生，
原可領取弱勢加額9,000，惟該生中途
離園，爰繳回1,500

1,500 5

6 7 8

修改+挑選



感謝聆聽


